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航空运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根据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发表的两国政
府联合声明，为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关系，按照平等互

利的原则，意欲缔结一项协定，以便建立并经营两国领土间及其以远地区的定期航班，达

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除非文中另有解释，在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或有权执行当前该总局
行使的民航方面的职能或类似职能的个人或机构。日本国方面，指运输大臣或有权执行当

前该大臣行使的民航方面的职能或类似职能的个人或机构； 
    (二)“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的规定以书面通知所指定并获许的空运企
业； 
    (三)“航班”，指用飞机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公共运输的定期航班； 
    (四)“国际航班”，指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五)“空运企业”，指提供或经营国际航班的航空运输企业； 
    (六)“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目的不在于上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降停； 
    (七)“附件”，指本协定的附件或指根据本协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经过修改的附件。 
    二、附件是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协定”的援引，除另有规定外，均应包括
对附件的援引。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中规定的权利，以便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在附件中所规定的航线(以下称“规定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国际航班(以下称“协议航班”)。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经营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时，享有以

下权利： 
    (一)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同意，不着陆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同意，在附件中的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
经停； 
    (三)在附件中规定航线上的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地点经停，以便上下国际旅客、行李、
货物和邮件。 
    三、本条第二款不得被认为是给予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装载旅
客、行李、货物或邮件前往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另一地点的权利，但上述空运企业的人员及

其家属、行李以及经营协议航班所使用的零备件和机上供应品除外。 

第三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或两家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 



    二、缔约另一方接到上述书面通知后，在不违反本条第三和第四款规定的情况下，应
立即给予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以适当的经营许可。 
    三、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其证明，该空运企业有资格
履行该航空当局根据法令规章所规定的，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正常和合理地所应用的条件。  
四、如缔约另一方对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属于指定该空运企

业的缔约方或其公民的情况有疑义，缔约另一方有权拒给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以本条第

二款所述的经营许可，或取消此项经营许可。 
    五、如按照本协定第十条的规定为协议航班制定的运价业已生效，根据本条第一和第
二款的规定被指定和获许的空运企业即可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一、在下列任一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暂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
条第二款规定的权利，或对行使这些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给予这些权利的缔约方的法令规章； 
    (二)如该空运企业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从事经营。 
    二、除非为了防止进一步违反上述法令规章或为了航行安全而必须立即暂停第二条第
二款规定的权利或规定必要的条件外，缔约一方未与缔约另一方协商不得行使本条第一款

所述的权利。 

第五条 

    一、与经营协议航班有关的技术和商务事项，诸如飞行时刻表、业务代理、地面服务、
财务结算程序，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之间通过商务协议予以确定。此项商务协议，必

要时应经缔约双方各自的航空当局同意。 
    二、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其领土内，指定供经营协议航班所使用
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为飞行安全和有效地经营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航空交

通管制、气象情报等服务。关于这些服务的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协商确定。 

第六条 

    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其管辖下的机场和其他设施所征收或可允征
收的费用，应按照公平合理的费率计收，此项费率不得高于对任何第三国空运企业使用此

项机场和其他设施所收取的费率。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关于飞行国际航班的飞机进出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运行的法令规章，应
适用于进出缔约一方领土或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所载的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在进出缔
约另一方领土或在其领土内时，应遵守或托人代为遵守缔约另一方关于旅客、空勤组、行

李、货物和邮件在进出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有关法令规章，例如入境、出境、移民、

护照、海关、货币和检疫方面的法令规章。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机的空勤组成员，应被允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作经营



协议航班可能需要的临时性停留，然而上述空勤组成员根据缔约另一方的法令需要签证时，

应事先向缔约另一方取得签证。 
    四、缔约一方应向缔约另一方提供本条所指的有关法令规章的资料。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及其留置在飞机上的燃料、润滑油、
其他油料、零备件、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即使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空航段上消耗或

使用，缔约另一方均应予以豁免关税、其他税捐以及检验费。如上述物品在缔约另一方领

土内从机上卸下，应交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 
    二、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装上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机并供飞行协议航班使用的燃
料、润滑油、其他油料、零备件、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规定，缔约

另一方应豁免关税、其他税捐以及检验费。 
    三、为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供上述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
班的飞机所使用，并在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下储存的燃料、润滑油、其他油料、零备

件、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规定，应豁免关税、其他税捐以及检验费。 

第九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双方领土间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方面，应享有
公平均等的机会。 
    二、在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时，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
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航段上提供的航班。 
    三、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公众对这些航班的要求保持密切的
关系。 
    四、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的主要目的，应是按合理的载运比率
提供足够的运力，以满足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或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缔

约方领土的当前和合理地预计到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运输的需要。对在规定航线上

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以外的国家领土内的地点上下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运输，

应按运力与下列各点有关的一般原则予以提供： 
    (一)前往和来自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的运输需要； 
    (二)直达航线经营的要求； 
    (三)在考虑该指定空运企业所经地区的地方性和地区性航班以后该地区的运输需要。 
    五、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所提供的协议航班的班次和机型，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根
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 

第十条 

    一、缔约各方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上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
当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利润、航班特点(如速度和客舱设备水平)以及
相同航线或航段上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运价，应根据以下规定予以确定： 
    (一)上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有关指定空运企业商定。经商定的运价，在其生效之前，
应提交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同意。 



    (二)缔约双方有关指定空运企业如未能就上述运价达成协议，或缔约任何一方航空当局
对于根据本条第二款(一)项的规定向其提出的运价不予同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努力就适
当的运价达成协议。 
    (三)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二)项的规定就运价达成协议，应根据本
协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解决此项争端。 
    (四)缔约任何一方航空当局对运价不予同意，则此项运价不应生效。在根据本条的各项
规定制定新运价以前，现行运价仍应继续有效。 

第十一条 

    缔约一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以权利，将其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经营协议航
班所获有关收支的余额，按缔约双方都能接受的比价，以人民币、日元或两国承认的可兑

换的货币汇交其总机构。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在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提出要求时，向后者提供关于缔约一方指
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所载前往和来自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有关业务量资料和统计，以便

审查协议航班上所提供的运力。 

第十三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的飞机应具有该缔约方的国籍标志和登记标
志，并携带下列证件： 
    (一)登记证； 
    (二)适航证； 
    (三)空勤组每一成员的合适的执照和证件； 
    (四)航行记录表； 
    (五)飞机无线电台执照； 
    (六)如载有旅客，应携带列明旅客姓名及起讫地点的清单； 
    (七)如载有货物，应携带货物舱单和详细的申报单。 
    二、上款所指由缔约一方颁发或核准的上项有效证件和执照，缔约另一方在其领土内
应承认其有效，但颁发或核准的这类证件或执照的标准应不低于国际航空运输通常采用的

标准。 
    三、缔约另一方对缔约一方或任何第三国发给缔约另一方公民、供在缔约另一方领土
内飞行的本条第一款(三)项所指执照和证件，保留拒绝承认的权利。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空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的空勤组成员，
应是该缔约一方的公民。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以雇佣其他国籍的空勤组成员飞行协议

航班，但须通过外交途径取得缔约另一方的同意。 

第十四条 

    一、如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一方领土内遇险或发生事故，缔约一方
应立即采取可能实施的援救措施，并迅速将遇险或发生事故情况以及上述援救措施状况通



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和该指定空运企业，并应允许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和该指定空运企

业在缔约一方主管当局的监督下和在遵守缔约一方国内法令规章的条件下，根据情况采取

必要的援救措施。 
    二、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因发生事故致有人员死亡或重
伤，或者造成飞机严重损坏时，缔约一方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保护证据并确保该飞机及其装载物的安全； 
    (二)调查事故情况； 
    (三)允许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代表和该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立即接近飞机，并在调查
时作为观察员在场，同时给予一切便利条件； 
    (四)如调查中不再需要该飞机及其装载物，应立即予以放行； 
    (五)将调查报告送交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第十五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协议航班，有权在附件中规定的在缔约另一方的
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设立代表机构，这些机构的人员应是缔约任一方的公民。代表机

构的人数，除当地雇佣者外，应由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商定。代表机构的人员应遵守驻在国

的法令规章。 
    二、缔约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令规章，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提供协
助和便利，并对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为经营协议航班所使用的飞机、

零备件、正常设备和其他财产，采取对该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同样的保证安全的措施。 

第十六条 

    一、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本着紧密合作的精神，根据需要随时协商，以保证实施本协
定的规定。 
   二、缔约双方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援用发生争端，应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通
过谈判予以解决。 

第十七条 

    缔约一方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修改本协定，此项协商应于缔约另一方接
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如果修改只涉及附件，此项协商应在缔约双方航空当局之间

进行。如上述当局就修改附件达成了协议，则此项协议经缔约双方以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八条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意图通知缔约另一方。如发出通知，本协定在缔约另一
方接到此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终止，除非缔约双方协议在上述期限届满前撤销此通知。 
 

第十九条 
   本协定在缔约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手续之
日起生效。 
 



    下列代表，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
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  本  国  政  府 

代             表               代              表 

 姬鹏飞(外交部长)                                 小川平四郎(驻华大使) 
 
 
 
 
 
 
 
 
 
 
 
 
 
 
 
 
 
 
 
 
 
 
 
 
 
 
 
 
 
 
 
 
 



 

附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空运企业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另一地点——大阪和/或东京——一个作非运输业务性
经停的地点——温哥华——渥太华或加拿大境内的另一点中的一点——加拿大以外的北美

洲的一点——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中、南美洲的四个地点。 
    二、日本国政府指定的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东京——日本境内的另一地点——上海和/或北京——新德里或孟买或卡拉奇中的一
点——德黑兰——贝鲁特或开罗或伊斯坦布尔中的一点——雅典或欧洲的另一点中的一

点——罗马或欧洲的另一点中的一点——巴黎——伦敦。 
三、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所提供的协议航班应在该缔约方领土内的一点始发。

上述指定空运企业在任一或所有飞行中，可以自行不经停规定航线上的以远点，但至少应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一个地点经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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